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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1783號 政府 提案第 11644 號 之 1 

 

案由：內政部函，為修正「臺北警光會館使用規費收費標準」，請

查照案。 

 

內政部函 

受文者：立法院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8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內警字第 11001088285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主旨 

主旨：「臺北警光會館使用規費收費標準」，業經本部於 110 年 3 月 18 日以台內警字第

11001088283 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、修正條文、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，請查

照。 

正本：立法院 

副本：行政院法規會、本部法規委員會、警政署（後勤組、秘書室、會計室、法制室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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